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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捷资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第八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相关事项发表的 

独立意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独立董事规则》、《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

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以及《中捷资源投资股份

有限公司章程》、《中捷资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等相关规定，

作为中捷资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的独立董事，

我们对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相关议案进行了审议，并对公司以下相关事

项基于公正、独立判断立场，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一、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独立意见 

经审阅公司本次聘任的公司总经理、常务副总经理、财务总监等高级管理人

员的个人履历和相关材料，我们认为： 

 本次聘任的高级管理人员张黎曙先生、翁美芳女士均具备相关专业知识，

能够胜任所聘岗位的职责要求，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规

范性文件所规定的不得担任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

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

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的情况；未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

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符

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等规定要求的任职

资格。 

本次聘任的高级管理人员郑学国先生，因未及时披露相关事项，于2021年2

月2日受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浙江监管局1次行政处罚。经核查，对于未及

时披露时任控股股东所持公司股份被轮候冻结事项，虽然在发现轮候冻结前8次

登录中登公司未查询到轮候冻结事实，客观上已经努力，但是未能发现相关情况；

此外，对于拟购买标的于2018年1月发生重大变化未披露事项，经核查，公司曾

于2017年10月、12月委派公司人员陪同券商、律师前往拟收购标的进行现场核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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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被告知拟收购标的存在可能破产的相关信息或文件，一定程度上公司已尽勤勉

尽责义务，不存在知悉而未披露的行为；对于未及时披露事项，我们认为郑学国

先生对于相关工作客观上已经勤勉尽责。 

郑学国先生具备相关专业知识，能够胜任所聘岗位的职责要求，不存在《公

司法》、《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所规定的不得担任上市公司高级管

理人员的情形；除于2021年2月2日受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浙江监管局1次

行政处罚，且因该行政处罚所涉的个别事项于2021年6月16日受到深圳证券交易

所1次通报批评外，郑学国先生最近三年未受过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纪律处分，

不影响其任职资格。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

国证监会立案稽查的情况；未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

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

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等规定要求的任职资格。 

本次公司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聘任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我们一致同意公司董事会聘任张黎曙先生为公司总经理，聘任郑学国先

生为公司常务副总经理，聘任翁美芳女士为公司财务总监。 

 

二、关于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的独立意见 

经认真审阅相关资料，我们认为公司董事会制定的董事薪酬、高级管理人员

薪酬方案是依据《公司章程》，参照其他上市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水平，

并结合公司的实际经营情况制定的，薪酬方案合理，有利于调动和鼓励公司经营

团队的积极性，使其更加勤勉尽责，承担相应的责任，履行应尽的义务，有利于

公司的长远发展。 

因此，我们同意公司董事会制定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并同意将

董事薪酬方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独立董事：庄慧杰  李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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